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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备案注意事项及评估操作流程

一、备案注意事项

1.执行国家技术标准（指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，

下同），但相关标准尚未纳入本市备案建材目录的外墙外保温系

统及材料，其生产企业可通过上海市政府一网通办平台，直接在

网上申请建材备案，相关系统及材料直接纳入本市备案建材目录。

2.已按《上海市新型建设工程材料管理办法》通过新型建设

工程材料认定的，其生产企业可通过上海市政府一网通办平台，

直接在网上申请建材备案，相关系统及材料直接纳入本市备案建

材目录。

3.已按《上海市建设工程采用尚无国家技术标准的新技术、

新材料技术论证管理办法》通过专项技术论证的，其生产企业可

通过上海市政府一网通办平台，直接在网上申请建材备案，并取

得临时备案证，该备案证仅限于该项目使用。

4.本市鼓励使用具有应用前景和成熟先进的新技术、新材料

的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，由生产企业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

理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组织安全性、适用性

专项技术评估。通过技术评估的，可在网上申请建材备案，并取

得临时备案证，该备案证仅限于试点项目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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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依据企业标准通过评估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，可由该

企业申请备案；依据团体标准通过评估的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，

可由公开承诺执行的成员组织（单位）申请备案。

6.使用临时备案证的，备案企业在试点项目建筑节能分项工

程验收后，凭进场复验报告和外墙传热系数现场检测报告等有关

资料，可换取备案证，其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纳入本市备案建

材目录。

7.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类别标明为局部辅助保温的，其材

料、设计、施工及验收应当满足相关标准以及《外墙保温系统及

材料应用统一技术规定（暂行）》要求。

二、评估操作流程

（一）受理

尚无国家技术标准（指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）的

外墙外保温系统及材料，由生产企业直接向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

管理委（节能建材处）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资料。具体资料应包

含下列内容：

1.申请表；（详见附件３）

2.标准批准文件及标准全文；

3.自我声明公开承诺执行的文件；

4.标准技术指标的检验检测报告（不限于型式检验报告）；

5.质量保证管理体系的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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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应用报告。

（二）评估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定期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，每次

评估专家组由 5位专家组成，由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协助参

与。评估应包含下列内容：

1.标准内容是否与相关政策法规文件要求一致；

2.标准内容是否低于或有悖于现行国家、行业及地方标准；

3.标准对建设工程项目是否适用，以及可能存在的质量或安

全隐患；

4.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是否合理；

5.关键技术指标是否经过相关检验检测验证。

（三）审核

专家组向申报单位出具专家评估意见，并上报市住房城乡建

设管理委节能建材处。

（四）其它

由申请单位承担专家的评估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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